Truth 真理 在舊約，emet[是指忠心、信實、可靠，是一種可用於神（如︰詩八十六15，一三二11；耶四十二5）或人（如︰出十八21；書二十四14）的道德屬性。這種用法標示出真理的特性，可指語錄或教訓（如︰詩十五2，二十五5；亞八16）。新約的pistos仍然是指信實或忠心（如︰太二十四45；林前一9），但它比ale{theia表達得更具體；後者多是指一種可靠的話或真實的教訓（如︰太二十二16；約三33，八44～46）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真理的對立面不僅是錯謬，而是謊言或欺騙（如︰羅一25；弗四25；多一4）。一個真實的語句不僅是準確的，具有崇高的地位，也是可靠的，值得人委身及信任。
西方哲學多注意探討語句的真實性，卻少注重聖經所言的，真理需要人委身的教訓；結果西方哲學就一直強調要客觀地尋求，而少提到整個人的投入和相信。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*很可能是個最主要的例外。西方這種偏於一面的強調，引致他們把真理定義為概念與對象的配合，或說是命題與所指之情況一種積極的配合。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*為我們引發了一種期望，要求一切有關知識與真理的答案,都有近乎科學那樣的準確和證據。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*派的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*掙脫了這樣的綑鎖，認為真理者不過是在存有（Being）概念之下一個協調的思想而已。從一個有神論者（The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 有神論}）*的觀點來看，真理的至終指涉，是在神的完全知識內，而神是超越於受造物的；這樣說來，他們的理論有點像調配理論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*）。聖經強調的可靠與可信，與啟蒙時代要求的準確性與個人的抽離，仍是不可同日而語。
看真理為一種與真相符合的理論，強調思想或言語與指涉間一種超乎思想與言語的關係。要為普世真理（以別於局部的真理）提供這一種指涉，中世紀的學人說到本體真理（ontological truth）︰是一種普世性理想原型的客觀實體，以別於一種說明它的局部特性（參柏拉圖主義，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*）。故此，人談及公義或人之本性，不過是指它們的理想形式而已，一如希臘哲學所言，並不是要提供一種經驗概論或抽象的解釋。不過中世紀的學人比希臘人更進一步，把普世的因素全歸回到神身上──是有神論對真理的終極介說。
結果我們對真理有三方面的認識︰1.道德或個人的真理；2.認知或命題式真理；3.本體真理──此為希臘與中世紀的人對普世真理的終極指涉。
另參︰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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